义和小学、幼儿园租赁合同

出租方（甲方）：田镇街道办事处
承租方（乙方）：
经双方协商同意，甲方将义和小学、幼儿园房屋、场地租赁给乙方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及其它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本着公平、平等、自愿、互利、有偿的原则，经充分协商，订立本合同。
第一条:租赁房屋、院落、财产基本情况
租赁房屋、院落位于田镇街道义和小学，教学楼三层2400㎡、平房500㎡、场地10500㎡、锅炉房、配电室、门卫，幼儿园，平房847㎡、场地1100㎡、警卫室、厕所。水电暖及通信设施齐全。租赁教学楼院落及财产属甲方合法财产。
第二条:租赁房屋用途
乙方租赁该学校楼用于      。乙方保证在租赁期内未征得甲方书面同意，无权擅自改变房屋的用途。
乙方承诺在合同履行期间，合法、合理的使用租赁房屋，不会在租赁房屋中从事任何非法活动，因从事非法活动所产生的法律责任均由乙方自行承担，给甲方造成损失的，甲方有权要求乙方赔偿，并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。
第三条:乙方对房屋的装修
乙方装修教学楼楼房应当向甲方提供书面装修方案书，经甲方审查同意后进行装修，不得野蛮装修，不得损坏租赁房产的结构及使用价值，或造成安全隐患，若乙方有上述不当装修行为乙方承担赔偿和法律责任，且甲方有权单方解除租赁合同。
第四条:租赁期限及租赁价格
双方约定学校承包年限自 年 月 日至  年 月 日止，为期 年。先交费后使用，本合同签订后，乙方于2024年 月 日支付第一年租赁费，以后每年的 月 日前交当年的租赁费，到期后乙方在同等价格下有优先租赁的权利。
本合同期限内，如遇国家征收该土地房屋时，双方均有权解除本租赁合同，双方无条件服从，国家征用的补偿费部分，除一次性搬迁补偿费、装修费、停产停业损失外，其他部分全部归甲方所有。
第五条:租赁期内，乙方自行管理，并承担租赁房产如下费用
1、水、电费，按表计量。由乙方向水电费管理部门交纳。
2、政府相关部门收取的，如卫生费、税费等，由乙方直接交费。
[bookmark: _GoBack]3、因乙方未按时交纳上述费用给甲方造成损失的，甲方有权向乙方追偿。
第六条:房屋交付及返还
1、租赁特交付: 年 月 日前，甲方将租赁学校腾空，双方依据《租赁房产交付清单》现场核验房产及相关设施后，甲方将各房门钥匙交付乙方，双方在《租赁房产交付清单》签字，即视为租赁房产移交乙方，乙方可进行整理装修。
2、2024年 月 日前乙方向甲方交付保证金 万元，该保证金在合同到期或终止时，乙方返还租赁房产时无息返还乙方。
3、返还:租赁期满或者合同提前解除后，乙方应在 30日内腾空房屋(腾房30日按当年度的租金标准支付租金)，清除杂物，打扫干净，经双方核验后，乙方将各房门钥匙移交甲方，双方在《租赁房产交付清单》签字，即视为房屋返还。
4、房产返还时，双方应结清各自应当承担的相关费用。
5、乙方自置的能移动的办公物品等自行收回，与办公楼房固定连接的装饰、装修等部乙方不再拆除，无偿留给甲方。
第七条:房屋及附属设施的维护
1、租赁期内，甲方应保障该房屋框架结构处于安全状态。乙方发现租赁房屋框架结构有安全隐患时，应及时通知甲方修复。甲方应在接到乙方通知后的7日内进行维修，逾期不维修的，乙方可代为维修，费用由甲方承担。因维修房屋影响乙方使用的，应相应减少资金或延长租赁期限。
2、租赁房产的水、电、暖及通信等设施由乙方自行维修，费用乙方承担。
3、乙方应管理、使用并爱护该房屋及其附属设施、财产，因乙方疏于管理或不合理使用，致使该房屋及其附属设施发生损坏的，乙方应负责维修或承担赔偿责任。如乙方拒不维修或不承担赔偿责任的，甲方可代为维修或购置新物，费用由乙方承担。对于该房屋及其附属设施、财产因自然属性或合理使用而导致的损耗，乙方不承担责任。
第八条:合同的解除
1、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，可以解除本合同，
2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本合同终止，甲乙双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，该房屋因城市建设需要被依法列入拆迁范围的，因地震等不可抗力致使房屋损毁或者造成其他损失的。
第九条:违约责任
1、甲方按合同约定的时间将学校交付乙方使用，每迟延一日，每日按年租金的千分之五标准支付违约金。
2、乙方按期交纳租金，每迟延一日按年租金额的千分之五支付违约金，迟延60日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，收回学校。
3、租赁期内，甲方需提前收回该房屋的，应提前 90日通知乙方后，方可单方面解除本合同，并将收取的未履行部分租金余额退回。
第十条:争议解决方式
本合同如发生争议，由双方当事人友好协商，协商不成时，向高青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，请求裁决。
第十一条:其他规定
1、本合同一式四份，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，各持两份。
2、《租赁房屋建筑平面图》《房产交付清单》《租赁房产现状录像》为本合同附件，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3、合同履行期间，如有其他未尽事宜，双方可签订补充合同，与本合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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